竞价成交确认书

最终合作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  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依据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7个非机动车充电桩招商公告》，经现场多轮公开竞价，我公司确定为芜湖神山智谷7个非机动车充电桩项目的最终合作运营方，现就成交相关事宜确认如下：
一、成交标的
芜湖神山智谷园区7个非机动车充电桩。
二、成交核心条款
合作模式：由供应商全额承担投资建设及运营工作。
收益分配：实行服务费分成模式，按月结算。
分成比例：以充电服务费总收入竞价的最终成交价作为分成收益（电费由供应商承担）。
合作期限：初步约定为5年。合作期满后，若运营状况良好且符合届时园区管理要求，原合作方享有优先续约权。
安全管理：
（1）供应商作为充电桩投资、建设及运营期间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，须承担因设备、线路、操作等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全部消防安全责任及相应经济损失。
（2）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购买足额相关责任保险，并配备充电桩使用所需的消防设施设备。
（3）园区方保留对充电桩运营安全的日常监督权利。
三、成交确认
本确认书作为后续招商人与最终合作方签订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非机动车充电桩运营合同》的依据。
四、后续义务
（一）最终合作方需在本确认书签订后15日内，与招商人签订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非机动车充电桩运营合同》。逾期未签订的，招商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，没收最终承租人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2万元，并可按竞价结果依次递补合作方。
(二)最终合作方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非机动车充电桩运营合同》的履约保证金。
(三)最终合作方应严格按照相关公告、竞价方案及本确认书约定，履行投资、安全管理、运营等全部义务。
五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本确认书自最终合作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招商人与最终合作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二）本确认书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在后续签订的《芜湖神山智谷园区非机动车充电桩运营合同》中进一步明确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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